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149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93年 11月 17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7687號  

壹、時間：民國 93年 11月 4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

分整  

貳、地點：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記錄：曾凡玲、楊筑甯、

許國任、張順勝  

參、主席：李副主任委員進勇  

 
陸、討論事項  

臨時提案：討論非都市土地開發涉及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案件區內各種使用地編定原則案 

擬辦意見： 

擬依下列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研商非都市土地開發涉及需

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區內各種使用地編定原則會議

決議：「為使土地開發申請人於取得開發許可後，於辦理

細部規劃設計時賦予適當調整量體、景觀、動線配置之彈

性，經濟有效利用土地，在不違背整體公共利益之原則下，

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涉及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區

內各種使用地編定依以下編定原則辦理：一、申請開發案

件如屬單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者，於使用地變更規劃時，

除隔離綠帶與保育區土地應分割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滯

洪池應分割編定為水利用地及穿越性道路應分割編定為交

通用地外，其餘區內土地均編定為該興辦目的事業使用地，

由區域計畫委員會於審議時，視個案開發類型、規模等因

素，賦予開發建築之建蔽率、容積率及有關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開發計畫中仍應就該等土地研擬配置構想，於經審

議通過後實際開發時，如需就配置構想進行調整，且符合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2條第 1項但書規定者，

得依該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許可，並於核發許

可函時副知內政部備查。二、申請開發案件如非屬單一興



辦事業計畫使用者，區內各種土地使用項目仍應按審定土

地使用計畫內容與性質，分割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三、

請作業單位就上開處理原則研擬提案，提請區域計畫委員

會討論通過後，據以遵循。」辦理，並於日後納入修正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相關條文。  

決議：  

本案同意依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研商非都市土地開發涉

及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區內各種使用地編定原則」

會議決議辦理，文字並修正如下：  

為使土地開發申請人於取得開發許可後，於辦理細部規劃

設計時賦予適當調整量體、景觀、動線配置之彈性，經濟

有效利用土地，在不違背整體公共利益之原則下，有關非

都市土地開發涉及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區內各種

使用地編定依以下編定原則辦理：  

1. 申請開發案件如屬單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者，於使用

地變更規劃時，除隔離綠帶與保育區土地應分割編定

為國土保安用地、滯洪池應分割編定為水利用地及穿

越性道路應分割編定為交通用地外，其餘區內土地均

編定為該興辦目的事業使用地，並由申請人於開發計

畫中擬具及檢討原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應

編定之用地類別及依前述原則規劃之用地類別之建築

容積對照表，俾以為區域計畫委員會於審議時，視個

案開發類型、規模等因素，賦予開發建築之建蔽率、

容積率及有關土地使用管制事項。開發計畫中仍應就

該等土地研擬配置構想，於經審議通過後實際開發時，

如需就配置構想進行調整，且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 22條第 1項但書規定者，得依該規定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許可，並於核發許可函時副

知內政部備查。 

2. 申請開發案件如非屬單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者，區內

各種土地使用項目仍應按審定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與性

質，分割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第一案：審議桃園縣楊梅鎮「世友化工有限公司報編工業

區開發計畫」案 

決議：  

1. 本案隔離綠帶及隔離設施請申請單位依「農業主管機

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及「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相關規定辦理及修正。 

2. 有關本案第二條緊急聯絡道路路寬僅 3m，考量緊急事

故車輛進出通行之安全，請申請單位再檢討其留設寬

度及研擬因應措施。 

3. 本案開發計畫區內尚有一筆夾雜地（楊梅鎮伯公岡段

457-6地號），申請單位尚未取得其土地所有權，為

利整體規劃開發，請申請單位切結應於開發前取得前

揭夾雜地號同意使用之文件。 

4. 本案因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為確實符合規範專編工

業區開發計畫第十點略以：「…廢污水並不得排放至

農業專屬灌排水渠道系統。」之規定，請申請單位確

實補充廢污水相關排放措施與路線說明，及依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九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環署水字第

0930066990號函辦理，並請納入開發計畫書中。 

5. 本案使用地變更編定類別，擬依本委員會討論通過之

「非都市土地開發涉及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

區內各種使用地編定原則」辦理，除綠地編定為國土

保安用地及滯洪池編定為水利用地外，其餘均編定為

丁種建築用地，且道路及停車場不得做為建築基地及

法定空地。 

6. 有關本案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決議第五點第三、四項，

申請人已出具切結書，擬予同意，請納入開發計畫書

中。 

7. 有關本案第三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二點第一項、第五點

第一、二項、第六點及第八點至第十一點，及本案區

域計畫委員會第一四六次審查會議決議第一點第一項



之修正內容及補正資料原則同意，並請申請單位納入

開發計畫書圖中。 

8. 請申請單位依本次會議決議第一點及第二點意見，於

三個月內修正計畫書圖再提委員會討論。 

第二案、審議台南縣七股鄉「篤加工業區」開發計畫案 

決議：  

1. 有關第三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二點，本案計畫以 170-9

及 170-16地號做為緊急道路及基地連接部分，經七股

鄉鄉長會中表示，前開二筆地號業經台南縣政府及七

股鄉公所認定為既成道路，其供道路使用部分現寬度

各為 7.6公尺及 5.5公尺，惟地籍圖 170-9地號土地

寬度為九公尺，過去因經費不足未能全部舖設柏油路

面，未來將拓寬為九公尺，現已委託地政單位辦理拓

寬工程包括土地鑑界、工程設計及發包等先期作業，

並籌措道路拓寬經費，將道路含排水溝拓寬為九公尺，

供公眾通行使用，且申請人已將 A、B二廠區間之整體

規劃作法如人員、車輛連繫、公用設備管線（如自來

水、電力、電信、廢污水排放等）等，做妥善運作說

明，尚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4點，基地土地形狀完整連接之規定，故原則同意。

惟未來本計畫開發時，擬做緊急聯絡道路之 170-9地

號涉及使用私人土地部分，於七股鄉公所未開闢完成

前，應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件後，始得開發

利用。 

2. 第三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五點，有關用地編定事宜，依

93.11.01日「研商非都市土地開發涉及需辦理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案件區內各種使用地編定原則」會議決議

辦理，除綠地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及滯洪池編定為水

利用地外，其餘均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且道路面積

及停車場部分，不得做為建築基地及法定空地。 



3. 有關第三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三點及第四點，基地作養

殖使用現已填土部分，因地政司代表前於專案小組第

三次會議中，業已同意台南縣政府現勘認定結果及本

案養殖用地作農業使用免申請許可使用手續。又本案

受理時間係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2.10.27日農企字第

0920161642號函釋示之前，經專案小組討論基於法規

不溯既往之原則，似得不受前開函限制，故本案養殖

用地作農作使用同意依專案小組決議辦理。 

4. 有關第三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一點、第六點及第七點之

補正內容原則同意，請申請人遵照辦理並納入開發計

畫書圖中。 

5. 本案經區委會審議同意，有關第三次專案小組決議第

一點（涉及台南縣政府所轄大寮區域排水之構造物時，

請依水利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辦理）及第七點所敘第二

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二點（計畫開發後之地下水質監測

頻率修正為每半年一次）及第三點第 3項（承諾本案

開發不影響 170-9及 170-16地號之交通順暢）未來應

於同意函中敘明。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補正，於三個月內修正計畫書圖送本

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  

   

第三案：「雲林縣四湖鄉下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案」 

一、決議：  

本案原則同意，下列意見及委員發言意見請申請人於三個

月內補充，送本部營建署提專案小組討論通過後，請申請

人依專案小組會議決議於六個月內補充修正送本部營建署

查核無誤後，再簽報主任委員核准，核發開發許可。  

1. 有關本案基地選址部分，重劃意願調查顯示，其未表

示意見及不同意者計 98人，佔全區之 35%，請申請單

位再補充如何處理本案未表示意見及不同意者之土地。 



2. 請申請單位補充說明本案未依規範專編第十八點規定

社區中心應設置於基地內主要道路上之原因，並納入

開發計畫書圖中。 

3. 請申請單位列表（規劃構想說明表）補充說明本案各

項土地使用之用地類別編定，並納入開發計畫書圖中。 

4. 請申請單位補充說明本案有關地質試驗值之依據為何

及地質改良所增加之成本是否妥適。 

5. 有關本案第二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二點、第五點、第七

點至第九點之修正內容及補正資料擬原則同意，請申

請單位遵照辦理，並納入開發計畫書圖中。 

二、附錄：議程討論摘要如下：  

委員意見：  

（一）吳委員綱立：  

1. 有關本案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其法源依據為何及日後如

何實際執行？ 

2. 本案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稍嫌簡陋、架構不完整，應包

含都市設計及建管部分，應重新檢討。（如：p附 4-1

第五條土地使用強度表，乙種建築用地之最小基地面

積為 36平方公尺，是一個很寬鬆的管制要求；第十四

條留設兩公尺之人行步道，應在各土地使用強度項目

計算範圍內）。 

（二）賴委員宗裕：  

1. 本案區位產權複雜，約有 35%的地主未同意，政策如

何推動？ 

2. 本案位於偏遠地區，是否會有市場？所提供的公共設

施、景觀規劃及內部設計是否足夠？ 

3. 本案地層下陷如何處理？重劃前後地價其財務可行分

析是否合理？ 

（三）賴委員美蓉：  



1. 本案公園面積為 0.4公頃，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專編第十五點規定，基地應設置最少每人三平

方公尺作為閭鄰公園，每處面積不得小於 0.5 公頃…，

請補正。 

2. 本案道路用地佔多數（22.17%），除道路用地以外之

公共設施，是否符合規定，請申請單位依規範檢討修

正。 

（四）簡委員連貴：  

1. 土地重劃案的特性是提供必要的公共設施，本案公共

設施包括集貨場及冷凍廠，若不做農地使用、並變更

為目前規劃用地是否有必要性？其土地使用管制與本

計畫案之關連性為何？ 

2. 若本案土地已經不再做農地或其他土地使用，原有水

路應廢除或改道（若要改道，應有改道的土地配置和

水利用地相關規劃），較能符合土地利用的架構。 

3. 本案地層下陷，屬軟弱地盤，但尚可做有效利用，其

精神為土地改良，針對實際需求及配置（樓層配置不

需太高、建築物應有特色…等）做修正，方有競爭力。 

（五）林委員峰田：  

1. 本案目的在解決產權糾紛，透過此方式是否能達到原

來的目的？此外道路、拆遷房子…等應納入工程或開

發費用之計算。 

2. 本案重劃意願調查中未表示意見及不同意者其空間分

布為何？ 

（六）林委員青：  

1. 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一編住宅

社區編第十一點規定，「基地內除每一住戶至少應設

置一路外停車位外，並應設置公共停車場…」，請檢

討是否應設置公共停車場。 



2. 本案於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時（如：簡報資料 p10

廣場建蔽率 60%及容積率 160%，是否符合應有功能；p

附 4-1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六條，建築高度不得超過

基地面前道路寬度之 1.5倍及 7層樓，是否符合建築

技術規則之規定），是否與建管單位或土地規劃單位

協調。 

（七）蕭委員再安：  

 關於集貨場及冷凍廠之設置，應檢討區位設置是否妥適，

而非道路面臨寬度問題。 

第四案：討論雲林縣「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變更計畫案。 

決議：  

1. 查本案主要變更理由係因原送請本部審查同意之細部

計畫內容中並未就公共設施開發部分擬定分期發展計

畫，致雲林縣政府要求申請人(經濟部工業局)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相關公共

設施應於申請建築之使用執照前全部完成，致申請人

擔心因廠商進駐期程因素造成設施先行投資興建閒置

毀損形成投資浪費。是本次變更計畫主要係於細部計

畫中增擬公共設施分期計畫，在土地使用面積、公共

設施規模皆不變之原則下，以淨水廠及污水處理廠分

期完成之處理量，由雲林縣政府依據各工廠及住宅申

請之用水及污水產生量管制建築之使用執照核發。考

量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

意旨應係為確保開發案（如工業區）各項公共設施開

發期程能滿足廠商（人員）進駐後之需求，本變更計

畫應尚符合其規定之意旨，亦可兼顧避免因廠商（人

員）進駐期程因素造成設施先行投資興建恐閒置毀損

形成投資浪費，經討論同意其變更計畫。以上意見，



請申請人(經濟部工業局)修正變更計畫內容，三個月

內送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變更計畫同意函。 

2. 請經濟部工業局未來應就變更計畫內容所擬公共設施

分期計畫與工廠及住宅建築之使用執照核發之控管工

作，協調雲林縣政府確實依計畫辦理。 

附帶決議：  

另請作業單位就`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之文字，俟機協調本部地政司酌作修正，俾使其語

意更加明確，以符原條文立法意旨，並降低地方政府執行

之困擾。 


